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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陕教高办〔2020〕21号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

第十二届陕西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，有关军队院校：

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落实中共陕西省委、陕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

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发〔2019〕5号），发挥

教学名师示范引领作用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“第十二届陕西普通本

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”（以下简称“省级教学名师奖”）评选表彰

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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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范围

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。已退休参评教师须为学校返

聘教师，并由学校出具返聘证明。已获得前十一届“省级教学名师

奖”的教师不再参评。

二、表彰名额

表彰名额为 70名左右。各高校申报额见附件 1，现任校级领

导推荐数控制在各校推荐总数的 30%以内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候选人原则上须具有 15年以上（含 15年，统计截止

时间为 2019年 12月 31日）高等教育教学经历；受聘副教授及

以上职称；2017-2019年，承担校内本科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 64

学时/年（临床医学类实际授课学时计算可包括临床带教学时数），

或承担校内教学任务不少于 96学时/年（含实践教学，临床医学

类实际授课学时计算可包括临床带教学时数）。

（二）其他条件依照《第十二届陕西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

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 2）执行。

（三）“省级教学名师奖”评选优先考虑长期承担教学任务并

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教师，重点向为低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、公共

课的教师倾斜，向长期从事创新创业教育、实验实习实训教学的教

师倾斜，同等条件下省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获奖教师优先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由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学校择优遴选后上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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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厅。各高校推荐的候选人须经学校（院）教学委员会或校（院）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并公示无异议。

（二）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集体评议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确定表彰人选。

五、申报材料及方式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

1．学校申报公文；

2．候选人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；

3．候选人推荐表（见附件 4，一式 3份）；

4．候选人个人资料电子版（清单目录，见附件 5）；

5．现场教学录像光盘一张（录像不少于 45分钟，采用H.264

编码、MP4格式，不大于 500MB）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。

请各高校于 2020年 10月 15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将相关材料报

送至西安市未央区尚苑路（朱宏路北段）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北辰

行政楼 304 室，逾期不再受理；附件 3 电子版发送至

guanbo@chd.edu.cn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评选推荐工作要坚持标准，宁缺勿滥。

（二）各高校要将推荐候选人情况在本校门户网站公示，并

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。公示期不少于 7天，公示无异议方能

推荐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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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如实填写申报表，提交有关材料。凡弄虚作假、徇私

舞弊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候选人评选资格，连续三届不得申报“省

级教学名师奖”，并追究所在学校管理责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马飞跃（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） 029-88668917

关 泊（长安大学教务处） 029-61105238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0年 9月 23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9月 23日印发


		2020-09-23T16:50:22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